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的相关独立意见 

 

一、关于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独立

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规定，本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

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

金的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对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

问询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认真核查，本人认为：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2003]56 号)的规定，2012 年上半年度没有发生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等

情况；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

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提案》发表以下

独立意见： 

经对宋钢先生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宋钢先生符合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57、58 条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以及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其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因此，同意本次董事会形成的聘任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规定的通知》（证

监发【2012】37 号）、广东证监局《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

知》(广东证监【2012】91 号)相关要求，作为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公司制定的《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进行

了认真核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人对董事会制定的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

决策程序进行了审核，本人认为：公司制定的《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能够充分重视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要求和意见，能

够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董事会制定公

司分红制度和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本人同意公司制定的《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独立董事： 杨义先 陈静 杨雄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